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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正版）

4.《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016.4）

5.《浙江省气象条例》（2017 年修正版）

6.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7.《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8.《兰溪市总体规划（2004-2025）》

9.《兰溪市云山片城东区、黄湓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原则；

2.坚持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统一的原则；

3.坚持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原则；

4.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5.坚持经济合理、效益优先、可操作性的原则。

第三条 规划目的

保护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区域气象观测站以及气象探测环境，保障气象探测

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

第四条 规划意义

准确可靠的气象探测数据是提高天气预报预测准确率，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气象探测数据的质量主要依赖于探测设备所在地域

的气象探测环境。长期稳定的气象探测环境，是发现、认识和把握大气运动基本规

律的客观和根本依据，是提高预报预测准确率和全面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的必要

前提，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是实现气象探测环境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

第五条 规划范围

兰溪市市域范围。

第六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第二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

第七条 相关定义

气象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和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等。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

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地面气象观测站，是指为开展长期连续地面气象观测，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有关部

门设立的地面气象观测场所。

国家基本气象站，是指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地面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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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站。

国家一般气象站，是指按省（区、市）行政区划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天气雷达站，是由天气雷达和满足设备运行环境要求的设施及其空间构成。

区域气象观测站，是指根据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预警、大中城市、特殊地区和

专属经济区的气象预报服务需求，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级地面气象

观测站布局的基础上补充建设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第八条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

应符合《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正版）和《浙江省气

象条例》（2017 年修正版）的有关要求。

第九条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保护范围和要求

（一）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结合兰溪市的实际情况，确定以

气象观测台站为基准点，10公里范围内设置保护区，其中：半径 0.8 公里范围为核

心保护区、半径 0.8—3 公里范围为基本保护区、半径 3—10 公里为外围保护区。

（二）保护要求

1.国家一般气象站站址应保持长期稳定不变。

2.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3.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范围

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4.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

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5.国家一般气象站 800 米范围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

（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7°。

6.影响源与观测场围栏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如下要求：

（1）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不应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2）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不应修建铁路；

（3）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内不应挖筑水塘等；

（4）在观测场周边 30米范围内不应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

物等。

（三）周边地块限高控制要求

现状已建成建筑物达不到气象保护控制要求的，近期维持现状，远期结合地块

更新改造，应按气象保护相关规范进行控制。

现行控规中控制限高超过气象保护相关规范要求的，应对控规指标进行调整。

第十条 兰溪区域气象观测站保护要求

区域气象观测站周边环境保持开阔，不宜有影响气象传感器正常探测的障碍物

和影响源。具体标准参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中 3.2 条款。

1.影响源与温度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10 米。

2.当太阳高度角大于 20°时,周围障碍物不宜对温度传感器产生阴影。

3.障碍物与风杆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从高出风杆安装基础平面以上起算

的）自身高度的 3倍。

4.障碍物与降水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与传感器的高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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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气象观测站如因城市开发建设或其它特殊原因，无法避让，涉及迁改的，

应向气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气象主管部门许可后，给出相应的迁改方案，并

组织实施，以确保区域气象观测体系的完整性。

第三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十一条 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规划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气象

探测环境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支持，将探测环境的保护落到实

处。

第十三条 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市级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同推进

兰溪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效落实。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

扩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未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

者未落实补救措施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在单独设立的气象探测设施

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告当地气

象主管机构，并按照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技术措施。

第十四条 本规划由兰溪市气象局组织编制，经征求资规、建设、发改、生态环境

等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后报兰溪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的兰溪市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规

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由相关部门重新组织审查通过

后，报兰溪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划由文本、说明书、图件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本规划自兰溪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划由兰溪市气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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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背景

一、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为做好气象观测环境的

保护创造了更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气象局 7号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

具体明确了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气象观测站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2004 年 12 月 14 日，浙江省气象局与浙江省建设厅联合向全省各级气象局、规

划局（建设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通知》（浙气发[2004]199

号），进一步加强了气象探测环境联合保护力度。

2007 年 11 月 23 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浙

江省气象条例》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作了明确的要求。

2012年 8月 22日国务院第 214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23号

令，即《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自 2012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2013 年 9 月，兰溪市气象局联合市发改局、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出台《兰溪市

国家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13-2020）》，进一步强化了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工作。

2014 年 9月 30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 22号公告，由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负责编制的《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高空气象观测站》、《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天气雷达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大气本底站》等 4 项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类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以下简称“四项强标”），自 2015 年

1月 1 日起实施。

2020 年 6月 23 日，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的通知。根据国家“四项强标”发布实施，各地发布的《专项规划》多数

将于今年到期，部分尚未到期的也存在与“四项强标”以及省政府正在推进的“省域

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要求各地于今年开展

一次全面的《专项规划》更新工作。

综上所述，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各级政府部

门对此项工作也在持续加强。

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气象探测环境的影响日渐突出

从经济大环境看，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导致近几

年来气象探测环境受到影响的现象日渐突出，很多气象站所在位置变成市区或市中

心，观测场四周影响气象探测环境设施正常工作的各种障碍物和干扰源增多，有的气

象站甚至迁移多次，对气象资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较大破坏。

兰溪同样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综合实力稳

步提升，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城乡发展成效显著。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经济社会的

发展势必会加快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范围的扩张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带来压力和

难度。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部门对城市整体规划的意识正在不断

增强，现行《兰溪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5》，规划远期为 2025 年，新一轮《兰

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启动编制。新规划的编制对于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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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与本次规划做好充分衔接，将直接影响气象站的未来探测环境。兰溪国家一

般气象站现址四周仍有着较好的探测环境。从规划看，对探测环境保护会造成潜在影

响的为中心城区的建设规划，市气象局已将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备案至有关单位。

但这些要求尚未真正融入该区的近期和远期的发展规划，还存在着被疏漏的因素，很

难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三、探测环境保护工作自身存在影响因素

2013 年发布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仅对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作出要求，

未覆盖区域气象观测站，存在不全面的情况，且当时“四项强标”尚未出台，一些保

护的要求存在不够具体、不够量化的情况。同时，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的审批和执

法机制仍不健全，法律法规在探测环境保护中缺乏应有的效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

作虽纳入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划建设审批程序中，但存在执行仍有偏差，容易造成观测

站周边建设项目立项时对气象探测环境因素的疏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力

度不够，社会对气象探测环境的认知度不够，增加了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难度。

根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016）

提出了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须提交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

境行政许可的申请，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初审和管理工

作。

第二章 城乡概况

一、自然条件

兰溪市位于金华市西部，钱塘江中游，金衢盆地北部边缘。市境东南邻金华市金

东区、婺城区，西南接龙游县，西北毗连建德市，东北与浦江县、义乌市交界。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地处兰溪市云山街道，是全市唯一的国家气象观测站。

（一）地形地貌

兰溪市地理坐标为北纬 29°1′20″至 29°27′30″，东经 119°13′30″至

119°53′50″。东西长 67.5 千米，南北宽 38.5 千米，面积 1313 平方千米。境内地

貌为“六山一水三分田”，地势由东北部向西南部降低。东部和北部为中低山地貌区，

以低山为主；西南部为丘陵地貌区，以黄土丘陵分布广泛而著称；中部为河谷平原地

貌区，地势平坦。

（二）水文

境内衢江长 23.3 千米，金华江长 12.4 千米，兰江长 22.5 千米。衢、婺、兰三

江在市境有 13 条一级支流，其中集雨面积 100 平方千米以上的有 5条：游埠溪、赤

溪、马达溪、甘溪、梅溪，俗称“五溪”。兰江流域面积 19467.5 平方千米，其中“三

江口”以上 18529 平方千米。境内年平均地表径流 9.94 亿立方米，人均 1500 立方米；

过境水量年均 171 亿立方米，人均 26000 立方米。

（三）地质

兰溪境内地层齐全，自前震旦系至白垩系均有分布，岩性以碎屑岩为主，少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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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火山碎屑岩和侵入岩；第四系分布面积较大，低山丘陵区残坡积层发育。区内

断裂构造较发育，以北东向为主，次为近东西向和北西向，不同方向断裂相互切割。

区内岩体中节理裂隙较发育，岩体较破碎，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境内土壤主要

有红壤、黄壤、岩性土、潮土和水稻土 5个土类。其中红壤、岩性土各占总面积 28%，

具有很大改良潜力，水稻土约占总面积 40%，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

（四）地震

兰溪市境属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0.05g 的稳定地区，近代主要表现为少震、弱

震和较少受到周边地区强震影响。

（五）气候环境

兰溪位于北亚热带东亚季风气候盛行区。总的气候特点是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

四季分明，光照条件好，气候温和湿润，降水充沛，雨热同季。

1.气温

历年平均气温 17.9℃，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5.6℃，最热月（7月）平均气

温 29.7℃，极端最高气温 41.5℃（2013 年），极端最低气温-8.2℃（1970 年）。

2.日照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41.4 小时，最多年为 2455.1 小时（1963 年），最少年

为 1284.5 小时（2015 年）；日照最少月为 2 月，历年平均为 81.7 小时；日照最多

月为 7 月份，历年平均为 223.7 小时。

3.降水

年平均降水量为 1458.3 毫米。降水量逐月分布呈“单峰型”，主要集中在 3～9

月份，受梅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等影响，雨水较多，3～9月降水量 1110.4 毫米，

占全年降水的 76.1%。多年平均降水日数（即≥0.1 毫米）为 151.9 天。历年来年降

水量最多为 2067.7 毫米（1973 年），最少为 894.1 毫米（1978 年）。

4.灾害性天气

兰溪地处浙中西部季风气候带，同时，具有盆地气候特征，灾害性天气影响较大，

常年易出现暴雨、干旱、寒潮、台风、大风、冰雹、大雾、大雪、雷电、低温冷害、

霜冻害等气象灾害以及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衍生气象灾害。

⑴ 暴雨、洪涝

由于我市地处三江之汇，连续出现暴雨（日雨量≥50毫米）或大暴雨（日雨量

≥100 毫米）天气时，易诱发洪涝灾害，同时易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衍生气象灾

害。我市出现暴雨、连续暴雨天气主要集中在 6-7 月上旬的梅汛期，此时，也是易发

小流域洪灾时期。

⑵ 干旱

干旱是我市第二大气象灾害。一般发生在 7-8 月（伏旱）、9-10 月（秋旱）或

夏秋连旱。

⑶ 台风

影响我市的台风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7 月至 9 月，常年为 2 个，我市受其外围影响

较多，个别年份台风中心靠近或正面影响我市，将带来大风、暴雨，易造成气象灾害

及衍生气象灾害。

⑷ 大风、冰雹、雷电

大风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2 月至 9 月，8 月出现最多；冰雹一般出现在 3-4 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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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现最多，年出现频率较小；雷电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3-9 月，7月最多、8月次之。

⑸ 寒潮

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12月至次年 3 月，寒潮（强冷空气）带来大雪和局部大风，

历年大雪最大积雪深度达 38厘米，出现在 1972 年 2 月 28 日，大雪过后天气转晴，

辐射降温易造成霜冻害。

⑹霜冻

最早出现时间 11月 9 日前后，最晚出现时间为次年 4月 2日前后，每年 12月出

现最多，1月次之。3-4 月份受强冷空气影响易产生倒春寒。

二、社会区域经济概况

（一）行政区划

2020 年底，兰溪市辖兰江、云山、上华、永昌、赤溪、女埠 6 个街道办事处；

游埠、诸葛、黄店、香溪、马涧、横溪、梅江 7 个建制镇；灵洞、柏社和水亭畲族 3

个乡。共有 327 个行政村。

（二）人口

2020 年末户籍总人口 65.48 万人，其中男性 33.78 万人，女性 31.70 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28.20万人，乡村人口37.28万人。全市出生人口4770人，出生率7.28‰，

死亡人口 4584 人，死亡率 7.00‰，人口自然增长率 0.28‰。年末全市总户数 21.34

万户，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3.07 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全市常住人

口 574801 人，城镇化率 55.35%。

（三）社会经济发展

初步核算，2020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40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28.30 亿元，同比增长 0.5%；第二产业增加值 198.23 亿元，同比增长

0.1%，其中工业增加值 181.78 亿元，同比增长 0.7%；第三产业增加值 173.63 亿元，

同比增长 8.0%。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7.1:49.5:43.4。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 GDP

为 60961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8838 美元），同比增长 3.8%。

2020 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3.0%,其中食品烟酒、衣着、教育文化和

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同比上涨 9.6%，4.2%，0.6%，0.8%，4.5%；

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分别同比下降 1.0%、0.6%，3.2%。2020 年商品

零售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2.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6.5%。

2020 年财政总收入 49.06 亿元，同比增长 2.8%。其中，上划中央“六税”合计

19.45 亿元，同比增长 0.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61 亿元，同比增长 4.7%,其中，

税收收入 25.00 亿元，同比增长 4.5%，非税收收入 4.61 亿元，同比增长 5.7%。全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76.10 亿元，同比增长 31.0%，其中教育支出 12.77 亿元，同

比增长 1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35 亿元，同比增长 71.6%；卫生健康支出 9.52

亿元，同比增长 22.4%；城乡社区支出 3.05 亿元，同比增长 28.4%。地方预算支出

51.89 亿元，同比增长 29.3%。

2020 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12039 人，其中 3077 名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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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规划

（一）兰溪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5）

规划期限：中期 2011-2015 年

远期 2016-2025 年

远景：未来 30-50 年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市域规划，规划区范围为全市域行政范围，面积 1313 平方千米。

第二层次为中心区规划，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云山、兰江、上华、永昌、女埠、

赤溪六个街道办事处和辖区及灵洞乡部分，面积 400 平方千米。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确立与金华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战略方针，把握长

三角核心区产业扩散的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城

乡一体化发展。在规划期内确保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后期跃进，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生态环境良性发展。2025 年全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水平超过 65%，中心城区达

到 45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基本建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市域城乡居民点体系。

城乡一体化发展策略：以城乡一体化为重要途径，实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

会服务向农村覆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

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城乡一体发展框架。

发展目标指标体系：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进步、城乡建设四方面内容制

定兰溪市发展目标指标体系。

（二）与本项目相关内容

有关特别功能区的规定：763 储备仓库、831 台、气象台和其他有特别要求的工

矿企业等，按专业规划和有关法规、技术规范分别划定保护范围、绿化隔离带、安全

防护范围。

目前新一轮《兰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启动编制，目前该规划已进入市县联

动持续深化阶段。新规划的编制对于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来说至关重要，将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新规划的控制性要求内容，有助于推进城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的协调发展。

第三章 总则

一、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正版）

4.《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016.4）

5.《浙江省气象条例》（2017 年修正版）

6. 浙江省气象局关于更新《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7.《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8.《兰溪市总体规划（2004-2025）》

9.《兰溪市云山片城东区、黄湓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

二、规划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原则；

2.坚持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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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原则；

4.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5.坚持经济合理、效益优先、可操作性的原则。

三、规划目的

保护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区域气象观测站以及气象探测环境，保障气象探测工

作的顺利进行，确保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

四、规划意义

准确可靠的气象探测数据是提高天气预报预测准确率，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气象探测数据的质量主要依赖于探测设备所在地域的

气象探测环境。长期稳定的气象探测环境，是发现、认识和把握大气运动基本规律的

客观和根本依据，是提高预报预测准确率和全面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的必要前提，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是实现气象探测环境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

五、规划范围

兰溪市市域范围。

六、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第四章 探测环境现状分析

一、站址历史沿革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建于 1958 年 9月，位于兰溪市工人路 24号（北纬 29°

13′，东经 119°29′），观测场拔海高度 50.2 米。观测场面积 27×27 平方米，用

地四周为居民区，测站南面 1200 米有云山公园；与金华江距离 2000 米，西面 800

米为兰江，西南 140 米有金千线铁路和兰溪火车站。自建站开始进行地面观测，从未

间断，至今已连续观测积累了 62年宝贵的气象历史记录。

兰溪市区域气象观测站从 2004 年陆续开展建设，是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的延伸

和重要补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气象探测的精度，为开展精细化预报预警和专业气象

服务提供数据支撑。目前兰溪市共已建 48个区域气象观测站，并将根据业务服务的

需求持续优化布局。

二、主要承担任务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主要承担气压、气温、地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云、

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蒸发、雪深等气象要素的观测和服务。根据国务院气象主

管机构的规定，测得的气象观测资料参加全国交换，资料上传国家气象中心，传输频

次为每分钟一次。

区域气象观测站是在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布局的基础上，根据中小尺度灾害性

天气监测预警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气象服务需求，补充建设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根据设备配置的不同，承担所在区域内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等实时要

素监测业务，测得的气象观测资料参加全省交换，部分参加全国交换，传输频次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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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一次。

三、站址代表性分析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是兰溪市唯一的国家气象观测站，它的观测资料是分析兰溪

天气、气候的重要依据，也是兰溪气象灾害防御服务的重要依据，代表的是兰溪市范

围内的平均气象状况，观测站址的设置必须具有代表性。

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位于丘陵分布地域，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50.2 米，观测场土

质是壤土，与兰溪市的地质地貌一致，有较好的代表性，从观测场四周土地使用情况

表反映了观测场的代表性。

表 4-1 观测场四周土地现状使用情况

兰溪市区域气象观测站分布于各乡镇（街道）。目前兰溪市共建有 48 个区域气

象观测站，并将根据业务服务的需求持续优化布局。

四、站内外环境现状

（一）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

1.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所在位置较为开阔，27×27 平方米的观测场内，设备有

序排列，布局美观整洁，仪器安置标准，观测场内气流通透，布局优美。

观测站实景图

2.由兰溪市历年风向玫瑰图看,兰溪市的最多风向频率为北和东北偏北风向,观

测场位置在兰溪市的北偏东的云山街道区内，处于城市最多风向的上风方，较好地避

免了城市对其的影响。

方位 0～0.5 公里 0.5～1 公里 1～3公里 3～10 公里

东（45°-135°） 居民区 学校 居民区
居民区、

农田

南（135°-225°）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农田

西（225°-315°）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农田

北（315°-45°）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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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频率玫瑰图

3.现状观测站位置四周附近没有对观测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建筑物、大型工厂、污

染源和大型水体等，从下面遮蔽图可以看到，观测场四周已有部分障碍物。

观测站四周障碍物遮蔽图。

（二）兰溪区域气象观测站

兰溪区域气象观测站目前站网密度为 5.3 公里，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各站

探测环境情况不一，大部分能满足基本的局地气象要素观测要求，但有些站点存在周

边环境恶化严重，受新建建筑、树木等影响，其代表性较差，个别站点因站址得不到

有效保障，还存在反复搬迁的情况，区域气象观测站的稳定性受到较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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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

一、相关定义

气象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和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等。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

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地面气象观测站，是指为开展长期连续地面气象观测，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有关部门

设立的地面气象观测场所。

国家基本气象站，是指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

测站。

国家一般气象站，是指按省（区、市）行政区划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天气雷达站，是由天气雷达和满足设备运行环境要求的设施及其空间构成。

区域气象观测站，是指根据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预警、大中城市、特殊地区和专

属经济区的气象预报服务需求，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

站布局的基础上补充建设的地面气象观测站。

二、气象设施保护的要求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1.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2.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

动；

3.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4.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总体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

烧、放牧等行为；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禁

止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

的各种源体；

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源。

四、兰溪国家一般气象站保护范围和要求

（一）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结合兰溪县的实际情况，确定以气

象观测台站为基准点，10公里范围内设置保护区，其中：半径 0.8 公里范围为核心

保护区、半径 0.8—3 公里范围为基本保护区、半径 3—10 公里为外围保护区。具体

保护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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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兰溪市气象观测台站保护区划分和保护标准表

保护区划分 保护要求 保护范围（半径）

核心保护区

严格遵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中所列内容，严格遵守对障碍物控制区范围的

限制要求（规范 3.1.2 条）。

0-0.8公里

基本保护区

严格遵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中所列内容；保护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保护区

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

的设施；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

石、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0.8-3公里

外围保护区

严格遵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中所列内容；保护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观测场

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的保护区范围内不

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3-10公里

（二）保护要求

1.国家一般气象站站址应保持长期稳定不变。

2.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3.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 90°范围内 5000 米、其他方向 2000 米,在此范围内

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施。

4.在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危及地面

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5.国家一般气象站 800 米范围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8,

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30 米。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内

（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7°。

6.影响源与观测场围栏之间的最小距离应符合如下要求：

（1）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不应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2）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不应修建铁路；

（3）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内不应挖筑水塘等；

（4）在观测场周边 30米范围内不应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米的树木和作物

等。

（三）周边地块限高控制要求

现状已建成建筑物达不到气象保护控制要求的，近期维持现状，远期结合地块更

新改造，应按气象保护相关规范进行控制。

现行控规中规划控制限高超过气象保护相关规范要求的，应对控规指标进行调

整。

五、兰溪区域气象观测站保护要求

1.观测场周边环境保持开阔，保证仪器的感应面通风和不受遮阴。

2.观测场周边 10范围内不宜有障碍物。

3.影响源与温度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10米（交通气象观测站不受此限制）。

人工建造水体与温度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 10米。

4.当太阳高度角大于 20°时,周围障碍物不宜对温度传感器产生阴影。

5.障碍物与传感器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与传感器的高度差。

6.障碍物与风杆的水平距离宜大于障碍物（从高出风杆安装基础平面以上起算

的）自身高度的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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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实施措施

1.本次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在建设前必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气象探测环境要

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2.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支持，将探测环境的保护落到实处。

3.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和协调，共同推进兰溪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的有效落实。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

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

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未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者未落实补救措

施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

在单独设立的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的，

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告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并按照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技术措施。

4.本规划由兰溪市气象局组织编制，经征求资规、建设、发改、生态环境等部

门意见，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后报兰溪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的兰溪市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规划，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由相关部门重新组织审查通过后，报兰溪

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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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批前公示材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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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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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修改情况

序号 会议纪要修改意见 文本修改情况

1 进一步完善文本内的图文表述，更新基础数据。 文本中已补充完善。

2 细化现状分析，并与现行控规充分衔接，提出具体控制要求。
文本中已对现状内容进一步完善，已与现行控规进行了衔接，并增加了

周边地块障碍物高度分析图。

3 加强与有关部门对接，确保《规划》真正落地。 已将障碍物高度控制图矢量化，并提交规划部门，便于下一步规划控制。


